
天宁区小学、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实施方案

（试  行）
为深化教育督导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中小学校督导制度，完善教育督导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学校、幼儿园的监督指导，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规程（试行）》和常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常州市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实施意见》，结合我区教育发展实际，特制定我区小学、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实施方案。
一、实行挂牌督导的重要意义

责任督学是督学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挂牌督导主要是指市（区）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按省及省辖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设计的样式和规格制作标牌，把责任督学的有关信息，在指定中小学校校门醒目位置向社会公布，从而联通公众，形成督导合力，有效履行督学职责的重要形式。

实行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是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服务社会，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有效方式；是延伸教育督导触角，规范办学行为，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内涵发展的有力抓手；是加强校际交流，共享教育智慧，实现共同进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有利平台；是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教育督导机制创新，加强行政监督指导，加快我区现代教育建设的有益探索。

二、挂牌督导的范围及安排 
　　挂牌督导的范围为我区各小学、幼儿园。根据我区实际，挂牌督导所需责任督学主要从在职、退二线的校长、书记、教研员和教育行政人员中遴选，由区教育督导室聘任，颁发督学证，实行注册登记，直接管理。责任督学实行任期聘任制，每届任期三年。按照我区小学、幼儿园布局和在校生规模等情况，以一人负责3至5所学校的标准配备责任督学。具体见附件《天宁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安排表》。责任督学的聘任条件应符合国家及省、市的有关规定。
三、责任督学的基本职责、工作内容及工作要求
（一）基本职责：

1.了解、监督、指导学校依法依规办学。

2.受理、核实相关实名举报和投诉。

3.要求被督导学校提供相关材料，约谈校长及相关人员，督促学校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

4.对被督导学校、校长和领导班子提出奖惩建议，向教育督导部门报告情况，同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工作内容：

1.学校管理和制度执行情况。含校长和领导班子对教育方针的理解，执行教育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情况。

2.规范办学和素质教育情况。含招生、收费、择校情况；课程开设和课堂教学情况；学生学习、体育锻炼和课业负担情况，倾听各种意见，受理核实相关举报投诉，督促限期整改，等等。

3.教师师德和专业发展情况。含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言行、体罚变相体罚学生、从事有偿家教、索要或者违反规定收受家长和学生财物、开展或者组织参与针对学生的经营性活动，或者强制学生订购教辅资料、报刊等谋取个人利益的，等等。

4.学校安全和食品卫生情况。含校园及周边安全情况，学生交通安全情况；食堂、食品、饮水及宿舍卫生情况。

5.资源配置和办学条件情况。含教育装备、体育场地、运动器材、师资配备等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情况。

6.主动发展和内涵建设情况。含区域内教育重大改革和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学校主动发展规划的制定与落实情况，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及学校文化育人、特色彰显等情况。

（三）工作要求：

1.发现危及师生安全的重大隐患，责任督学应及时督促学校和相关部门处理。对各种突发事件或重大事故，责任督学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了解并上报有关情况。积极主动了解责任片区内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对教育的热切期盼和强烈诉求，热情、诚恳、妥善受理、核实相关实名举报和投诉，及时向教育主管部门报告并督促学校及时整改。

    2.责任督学可采取随机听课、查阅资料、列席会议、座谈走访、问卷调查、校园巡视等方式进行调研督导。对每所学校实施调研督导每月不得少于1次。督导结束后，责任督学要填写督导记录，将督导结果及时向学校反馈，三个工作日之内向区教育督导部门书面报告督导情况，向区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三十日之内对学校整改情况进行回访督导，并将整改报告报区教育督导部门。

    3.根据规范办学的相关要求，结合当前教育热点难点和教育反映比较激烈的问题，责任片区督学视情况对区内每所学校至少开展一次不打招呼的随机督导，力求防患未然，前期疏导。
4.每学期对责任区学校的工作拟定一份督导计划，撰写一篇责任片区督导报告，总结一学年责任片区建设的工作及成果；分析责任片区建设的优势和瓶颈，提出发展性思考建议。
5.责任督学要依法督导，客观公正，廉洁自律，不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
四、挂牌督导的管理

由教育督导部门按统一规格制作标牌，标明责任督学的姓名、照片、联系方式和督导事项，在校门显著位置予以公布。

学校必须接受责任督学的监督和指导，按要求提供情况和进行整改。教育督导部门对拒绝、阻挠责任督学依法实施经常性督导和不按要求整改的学校，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对学校主要负责人和其它责任人员提出处分建议。

区教育文体局与教育督导部门为责任督学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专项经费。对新任责任督学进行入职培训，对在职责任督学进行定期培训、集中培训。实行责任督学定期交流制度，原则上每3年轮岗交流一次。

建立责任督学考核奖励制度。区政府教育督导部门依照考核办法，按年度对责任督学工作进行全面考核评议。考核结果为优秀、称职和不称职三个档次。

实施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已经纳入上一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督政内容。区教育文体局与教育督导部门定期听取责任督学工作汇报，研究处理相关问题。教育督导及有关部门将把督导结果和责任督学建议，作为对学校综合评价、主要负责人考评问责的重要依据。在学校评优评先、干部任免、教师考核方面，充分听取责任督学的意见。

附件1：

天宁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安排表
（小  学）

	责任督学
	责任片区
	责任区学校
	责任区学校

联络员

	阚庆豪

谈燕媛
	局小教育

集团
	局小（含中山校区、华润小学）
	吴秋岳

	
	
	朝阳桥小学
	李建波

	
	
	虹景小学
	王文娟

	
	
	雕庄中心小学
	白娟芳

	吕战亚

顾婉英
	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第二实验小学（含翠竹校区）
	朱丽萍

	
	
	红梅实验小学
	茆息明

	
	
	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周  定

	
	
	青龙实验小学
	黄燕娟

	
	
	北郊小学
	陆梅芳

	曹伯鑫

王亚春
	博爱教育

集团
	博爱小学（含怡康校区、龙锦小学）
	蒋  忱

	
	
	清凉小学
	王静亚

	
	
	丽华新村第三小学
	吴琴娣

	
	
	北环路小学
	蔺黎明

	薛  敏

张  岭
	解放路小学教育集团
	解放路小学（含香梅小学）
	金  贤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成  冰

	
	
	兰陵小学
	陈  桃

	
	
	浦前中心小学
	吴珍霞

	
	
	延陵小学
	陆  敏

	杨红妹
	特殊学校
	光华学校
	蒋新萍


天宁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安排表

（幼儿园）
	责任督学
	责任片区
	责任区学校
	责任区学校

联络员

	顾惠华

谢琦芳

施亚芳
	第一片区
	雕庄中心幼儿园（采菱）
	居海燕

	
	
	红梅东村幼儿园
	朱  萍

	
	
	朝阳幼儿园
	方  红

	
	
	红梅幼儿园
	薛  辉

	
	
	儿家翠竹幼儿园
	刘  霞

	
	
	红梅中心幼儿园
	李雅萍

	
	
	三之三金梅幼儿园
	邹萍凤

	
	
	彩虹幼儿园
	史淑琴

	
	
	阳光龙庭哈佛幼儿园
	王小宏

	金  云

吴  蓉

朱  薇
	第二片区
	艺术幼儿园
	周  艳

	
	
	新世纪幼儿园
	徐 璐

	
	
	小金星兆丰幼儿园
	费蓓玲

	
	
	娑罗巷鸿安幼儿园
	周宇萍

	
	
	青龙中心幼儿园
	朱育贤

	
	
	怡康幼儿园
	柏  茹

	
	
	北环幼儿园（青山湾）
	许爱云

	
	
	香缇湾大风车幼儿园
	巢  艳

	马寒萍

常  玥

李以华
	第三片区
	清凉新村幼儿园
	何  蕴

	
	
	茶山中心幼儿园
	顾智敏

	
	
	广化幼儿园
	周  澍

	
	
	新城逸境幼儿园
	赵洪秀

	
	
	丽华新村第二幼儿园
	张  毅

	
	
	丽华第三幼儿园
	高鸣燕

	
	
	实验幼儿园
	邱  霞

	
	
	吉的堡双语智优幼儿园
	承  丹

	
	
	华润红黄兰幼儿园
	王  梅


附件2：   

常州市天宁区小学、幼儿园责任督学注册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    族
	
	参加工作

时间
	

	学   历
	
	行政职务
	
	任职时间
	

	业务专长
	
	专业职称
	
	任现职时间
	

	工作单位
	
	在职/退职
	

	擅长

督导方向
	

	联系方式
	

	
	

	主要

工作

经历
	

	曾获

何种

奖励
	

	推荐

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育督导部门审核

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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